关于加强洛河城区段生态保护和汛期河道安全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切实保护洛河城区段河道生态环境、水资源安全，维护河道正常行洪、防汛安全，保障水域生态平衡，杜绝各类违法违规捕捞、垂钓行为，消除安全隐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河南省河道管理条例（实施办法）》《河南省自然水域垂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卢氏县汛期河道安全管理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管理范围
洛河渠首坝至火炎电站尾水渠段为重点禁捕禁钓管控区；汛期全县河道管理范围为安全管控区。

严禁违法违规行为

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，严禁任何单位、个人在禁渔区域内及汛期河道安全管控区内实施以下行为：
禁止使用地笼、拦河网、拖网、密眼网等禁用渔具捕捞；

禁止电鱼、毒鱼、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行为；

禁止非法收购、运输、贩卖非法渔获物；

禁止多竿、多钩、串钩、爆炸钩、可视锚鱼、探鱼设备、泥鳅钓、活体饵料钓等违规方式捕鱼；

禁止钓获国家、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，误捕须立即放生；

重点管控区内禁止一切垂钓行为。

严禁向河道内丢弃垃圾、饵料、杂物，污染河道水质；
严禁汛期内在河道内停车、露营、游玩、戏水、放牧、放养家禽；
严禁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采砂、取土、修建、堆放物料等活动。

严禁阻挠、抗拒执法人员依法开展巡查、执法管理。

三、汛期安全管理要求

汛期期间，所有人员、车辆未经批准不得进入河道管理范围。

气象部门发布降水类重要天气预报后，各乡镇政府应立即封闭进入河道的道路，组织清滩撤人。

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，教育子女远离河道、水库等危险区域，严禁下河游泳、戏水。
四、管理与巡查责任

各乡镇、各行政村要高度重视，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职责，加强河道日常巡查检查，重点打击非法捕鱼、钓鱼、电鱼等违法行为，做到隐患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处理。县公安、农业农村、水利等部门将加大巡查暗访力度，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河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和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。
五、违法违规处罚

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，由公安、农业农村、水利等部门依据各自法定职责没收渔具、渔获物，并处以罚款、批评教育；情节严重、构成犯罪的，一律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因违反本通告规定造成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由当事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。

六、鼓励举报

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非法捕鱼、钓鱼、电鱼及危害河道安全的行为。对提供有效违法线索，经查证属实的，予以奖励。举报电话：110、7872655、7872266。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特此通告

